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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珍品的故事  ─ 動畫繪本創作比賽 2023/24（中學）  

參加學校須知  

1.  目的  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珍品的故事—動畫繪本創作比賽 2023/24 由教育局課程發展

處藝術教育組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辦，旨在鼓勵中學生欣賞香港故宮文化博

物館的珍品，並綜合及應用視覺藝術、語文和科技的知識與技能創作動畫繪本，以

培養他們的美感、想像力、對數碼藝術的興趣，以及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

觀和態度。  

2.  主題  

比賽以「仁愛」為主題。參加者須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珍品為故事角色，運用

想像力創作動畫繪本，帶出正面價值觀和態度。  

3.  重要日期  

即日起  

可在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網頁下載比賽相關表格及資

料  

www.edb.gov.hk/tc/animatedpicbook 

  

2023年 11 月 7 日  
網上簡介會  課程編號：CDI020231374 

時間：下午 4:30-5:30 

2023 年 11 月 24 日  

「認識繪本」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  

課程編號：  CDI020240245  

時間：下午 2:30-5:30 

2024 年 1 月 11 及 31 日  

「動畫創作工作坊」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  

課程編號：  CDI020231525  

時間：下午 2:00-5:00 

2024 年 3 月 18-22 日  網上提交參賽作品及相關文件  

2024 年 4 月  
 公布入圍名單  

 入圍學校送交「聲明及同意書」  

2024 年 5 月 21 日  頒獎禮  
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  

2024 年 5 月 21-24 日  展覽  

更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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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參賽要求  

 動畫繪本時長須在 4 分鐘之內，解像度不少於 1080P，並以 MP4 / MPEG 格

式儲存，檔案大小不超過 1GB。  

 動畫繪本可以沒有文字。參加者可按需要加入聲音或 /及文字表達對話或 /及

旁述，中文或英文均可。  

 動畫繪本的表達形式不限，參加者可選擇不同的媒介（如手繪／拼貼／泥膠

／電子繪圖）及形式（如手繪動畫／定格動畫／2D 電腦動畫／3D 電腦動畫

等）創作，以有效帶出訊息。  

 動畫繪本開首必須包括中文或英文作品名稱。  

 參加者須以至少一件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珍品為故事角色，並把參考的珍

品列於參考珍品列表（附錄 b）內。  

 故事須表達「仁愛」主題，並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。  

 遞交網上交件表格時，需要以中文或英文填寫動畫繪本故事簡介（字數不多

於 150 字）。  

5.  比賽規則  

 參加者須為本港全日制中學生。  

 參賽作品須配合主題，並須為參加者的原創及未曾公開發表的作品。  

 參加者須以個人身份參賽。  

 每位參加者只可提交一份作品。  

 每間學校可提交最多二十份作品。  

 所有參賽作品須經學校提交。  

6.  評審  

 評審小組由教育局、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藝術界專業人士組成。  

 所有作品根據以下評審準則：  

(i)  配合主題；  

(i i)  視覺語言、媒介和技巧的運用；  

(i i i )  原創性和想像力；以及  

(iv)  故事性。  

 評審小組的決定為最終評選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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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獎項及獎品  

大獎  

（約 10 名）  
獎狀及獎品  

 出席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的頒獎禮  

 獲獎作品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  

 有機會參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活動  

 獲獎作品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網站、課程

發展處 e-展館，以及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網

頁展示  

優異獎  

（約 20 名）  
獎狀及獎品  

8.  提交作品  

(a)  網上遞交電子檔案和作品資料  

交件日期  2024 年 3 月 18-22 日（不接納任何遲交或資料欠完整的作品）  

交件方法  網上（可在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網頁預覽「交件須知」）  

遞交文件  

( i)  學校參加表格（附錄 a）（掃描檔案）  

( i i)  動畫繪本的電子檔案  

( i i i )  參考珍品列表（附錄 b）  

(b)  入圍學校送交已簽署的「聲明及同意書」  

 將於 2024 年 4 月以傳真 /電郵通知入圍學校送交已簽署的「聲明及同意書」

正本。  

 送交地點為：  

九龍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三樓 W321 室藝術教育組。  

9.  知識產權  

所有參加學生、學生家長或監護人，以及參加學校應知悉並同意以下各項：  

 參加者需確保參賽作品為參加者的原創，並不侵犯任何知識產權。詳情請瀏

覽以下有關知識產權網站：https://www.ipd.gov.hk/tc/copyright/index.html； 

 任何侵犯知識產權的參賽作品將不被接納；  

 教育局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對此類侵權不承擔任何責任；及  

 教育局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保留以任何形式編輯、修改、發布和使用參賽

作品作展覽及教育用途的權利，並對上述行為擁有最終決定權。  

10.  查詢 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3698 3539 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蔡頴思女士聯絡。  

https://www.ipd.gov.hk/tc/copyright/index.html

